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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程

哲學博士（Doctor of Philosophy） 神學碩士（Master of Theology）

目　標	 為亞洲及中國教會栽培神學教育與研究人才。

學　制	 課程完成期限為三年至七年

	 1	 錄取為「研究生」（Research Student）後，由學院委派一位教
授作課程導師。

	
	 2	 研 究 生 須 由 註 冊 日 起 的 六 個 月 內 ， 完 成 學 位 資 格 甄 別 考 試

（Qualifying Examination）。
	
	 3	 通過學位資格甄別考試後，學院會委派一位教授出任論文督導，

也可按需要委派多一位教授為副論文督導。
	
	 4	 獲委派論文督導後的六至十二個月內，研究生須呈交研究專文

（Research Paper）及論文綱領（Thesis Proposal），並參加
由教授團負責的口試；獲通過後，研究生可註冊為「博士候選
人」（PhD Candidate）。

	
	 5	 博士候選人須呈交論文（不得超過十萬字，可用中文或英文撰

寫）及接受論文口試（Oral Examination），獲通過後，方可
畢業。

資　格 	 1	 具道學碩士（MDiv）或神學碩士（ThM）學位或相等學歷，其平
均積點（GPA）必須達3.6或以上。

	
	 2	 具備相當程度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，及與研究範圍有關的其他語

言能力。

	 3	 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及神學反省的能力。

目　標	 栽培神學人才，鼓勵跨科際整合反省，提供全職同工進修機會，加
強在傳道、教學及研究等各方面的發展。

學　制	 課程完成期限為五年共32學分，同學可以有以下選擇：

	 1	 修課七科（每科4學分，共28學分）加考試（4學分）：其中最少
一科為專題研討（專題研討的科目可供不同主修的同學修讀，並
無限制），最少四科為主修範圍的科目，考試內容屬主修範圍，
由各科系提供參考書目。

	 2	 修課五科（每科4學分，共20學分）加論文／企畫（12學分）：
其中最少一科為專題研討（專題研討的科目可供不同主修的同學
修讀，並無限制），最少兩科為主修範圍科目，論文／企畫的字
數需在三萬至五萬字間。

資　格 	 持道學碩士（MDiv）或相等學歷；
	 持基督教研究碩士（MCS）須補修指定科目。

主　修 	 聖經研究（分新約及舊約）
	 兩約背景、詮釋歷史、原文釋義、聖經神學、解經講道等
		
	 神學研究
	 教義詮釋、歷史神學、中國文化、應用倫理、當代思潮等
	
	 聖工研究
	 宣教佈道、城市事工、領袖模塑、牧職更新、靈命培育等




